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114年志工招募簡章

一、目的：為提昇本館各場所服務品質，招募具服務熱誠之志願服務工作者，協助本館辦理各場所為民服務工作，特辦理本次志工招募。 
二、報名條件：
(一)本國公民或持居留證之新住民，年滿18歲，國小以上畢業，身心健康且待人熱誠者。
      (二) 領有「志願服務紀錄冊」或志工基礎及「教育類」志工特殊訓練結業證書者；若無前項條件，需於面試錄取後1個月內，完成志工基礎、「教育類」志工特殊訓練，並送交結業證書以資證明。無法完成者將取消錄取資格。
      (三)平日及假日有充裕時間，擔任本館志工勤務，歡迎退休人士、家庭主婦加入。
三、本館各場域志工值勤內容:
(一)地下室志工：地下室娛樂場所導覽解說、驗證及勤務支援等事宜。
(二)展示廳志工：展示廳秩序管制及場地規範維護等事宜。
(三)演藝廳志工：演藝廳展演活動進場引導、觀眾席秩序及場地規範維護等事宜。
(四)服務台志工：期刊室秩序維護、電話接聽、書籍管理等事宜。
四、招募人數：8人。  
五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4年2月21日(五)17：30止。
六、報名方式：請完整填妥「志工基本資料表」，透過以下方式報名(報名資料恕不退還)。
    (一)電子郵件：請寄至「lin0918@mail.kmseh.gov.tw」信箱，信件標題加註「報名114年社教館志工 」，郵件送出後請務必再以電話確認(07-8034473#206 林先生)。
[bookmark: _GoBack](二)通訊寄送：請郵寄至「812011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115號」研究推廣組林先生收。
(三)親送本館：平日請送至本館2樓研究推廣組林先生；假日請送至1樓服務台(信封註明研究推廣組林先生收)。
七、志工進用程序：
(一) 報名：本館收到報名表後將先進行書面資格審核，審核通過，擇期
通知面試。
(二) 面試：經面試合格後，未領有「志願服務紀錄冊」者，由本館協助
申請。
(三) 實習：擇期安排本館各值勤場域實習。實習合格並完成志工加保，
始安排正式志工勤務。
八、招募諮詢請洽研究推廣組林先生，連絡電話(07)8034473#206。  
         
